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情况登记表
单位名称：（盖章）

	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名称
	枪支弹药运输许可
	项目类别
	行政审批

	一、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三十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许可，不得运输枪支。需要运输枪支的，必须向公安机关如实申报运输枪支的品种、数量和运输的路线、方式，领取枪支运输许可证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运输的，向运往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领取枪支运输许可证件；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的，向运往地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领取枪支运输许可证件。没有枪支运输许可证件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承运，并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没有枪支运输许可证件或者没有按照枪支运输许可证件的规定运输枪支的，应当扣留运输的枪支

	二、申请受理   条件
	1、规定的允许配置、配售枪支、弹药的单位、军工企业；2有合法有效的合同、调拨通知；3、安全的运输方式、条件

	三、办理流程
	1、申办人向运往地（本省内）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提出申请。

2、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受理后进行初审

	四、申报提交材料
	1、申请书，写明运输枪支弹药的品种、数量和运输路线方式。

2、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3、单位的证明材料

办证人员的身份证、押运负责人及押运人员

	五、办理时限
	2个工作日



	六、收费标准
	无

	七、收费依据
	无


